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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检察院加强新进人员岗前教育

大调解服务中心开展送法下乡活动

天平

超龄劳动者如何认定用工关系

夜宵摊主加错蛋 野蛮顾客动拳脚
三男子赔钱又获刑

413个村（社区）续签法律顾问合同

通讯员 求金霞

顾客点餐要加个蛋，老板娘就

给加了一个卤蛋。谁知端上桌后，

顾客却说要加的是荷包蛋，还为此

大发脾气将老板娘踢成骨折。日前，

县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这起案件，3

名被告人犯故意伤害罪，其中被告

人王某被撤销缓刑，决定执行有期

徒刑 1年 4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

8000元；被告人余某被判处有期徒

刑 6个月；被告人张某被判处有期

徒刑 6个月，缓刑 1年。

2月 16日凌晨 1点左右，刚从

KTV出来浑身散发着酒气的余某、

王某、张某等人光顾许某和丈夫石

某经营的夜宵摊，点了几碗砂锅面，

并特意要求加蛋。老板娘许某做好

一碗面条，并按要求加了一个卤蛋

后端上桌。“我们要的是荷包蛋，你

怎么放的是卤蛋！”见许某加了个

卤蛋王某不满道。许某则解释称当

初点餐时王某并没有指定是荷包

蛋，想吃荷包蛋还得再等等，说完便

转身到一边忙碌去了。

这时，酒劲还未过头的余某不

乐意了，指责许某态度差，操起桌上

的砂锅就砸向许某，并招呼朋友去

其他地方吃宵夜。一个不满意就砸

掉砂锅还不够，竟然还想吃霸王餐，

许某是又委屈又着急，拿着手上的菜

刀就跑出去拦人，要求对方结账。双

方为此发生争执，继而引发肢体冲

突。推搡中，许某手中的菜刀划伤了

王某的左手臂，而余某、张某则将许

某推倒在地，余某踩住许某右手夺

下菜刀，后三人一起用脚踢踹许某

腰背部致骨折。丈夫石某也被殴打

致头皮两处裂伤，当场鲜血直流。

最后闻讯赶来的许某一方亲属

将意图打车逃离的余某等三人拦

截，双方对峙直至派出所民警赶到

现场。经法医鉴定，许某的损伤构

成轻伤一级，石某、王某的损伤构成

轻微伤。同日，余某等三人被公安

机关传唤到案。案发后，三人积极

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 15万元，取得

了谅解。

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

人王某、余某、张某故意非法损害他

人身体健康，致一人轻伤、一人轻微

伤，其行为均已构成故意伤害罪。被

告人王某在容留他人吸毒罪缓刑考

验期限内犯新罪，应当撤销缓刑，对

新犯的罪作出判决，与前罪所判处

的刑罚并罚；三被告人归案后能如

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是坦白，可以从

轻处罚。被告人余某有寻衅滋事罪

犯罪前科，被告人王某有吸毒、向他

人提供毒品的行政处罚劣迹，均可

酌情从重处罚。三被告人已赔偿被

害人全部经济损失并取得谅解，均

可酌情从轻处罚。被告人张某归案

后认罪态度较好，确有悔罪表现，没

有再犯罪的危险，宣告缓刑对所居

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可适用

缓刑。

通讯员 石伟东

近年来，县司法局注重形式创

新，整合资源优势，在巩固扩大传统

普法阵地的基础上，以微信、微博为

新平台，微宣传为新载体，努力打造

“一报两网三微”普法宣传新格局，

唱响“法治新昌”好声音。

县司法局聚力一报两网，巩固

传统“阵地”。在《今日新昌》开设

“司法在线”和“以案说法”栏目，重

点宣传各类普法信息和具有典型意

义的普法案例，目前已累计发表普

法信息报道 600余篇。积极谱写网

上普法宣传主旋律，依托新昌县政

务网及新昌法治网，大力普及法律

知识，累计发布普法信息 1.4万余

条。此外，还依托新昌广播电台《阳

光之声》开设《普法园地》节目 130

余期，对涉及三农的法律法规及典

型案例进行重点宣传。

同时，借力微博、微信，推进互

动“交流”。在新浪开设“新昌司法”

官方微博，配备网络新闻联络员和

网络评论员，定期发布司法动态信

息。到目前为止，微博平台共计发

布动态 300余条，粉丝拥有量达

200余人，解答群众咨询 100余人

次。今年 8月开通“新昌司法”微信

公众号，开设新法速递、专家解读、

以案说法、司法动态、图说普法等普

法栏目，以可看性、通俗性为标准，

不断推进普法微宣传。截至目前，

微信公众号已吸引社会机构、团体

和公众订阅拥护 108个，发布动态

信息 40余条，正在不断推广壮大当

中。

此外，致力法治微宣传，落实面

对面“传递”。组建由县“六五”普法

讲师团、法治宣传工作者、村（社区）

顾问律师、普法志愿者组成的“周三

下乡服务团”，定期到全县各乡村开

设“六五普法进社区”微课堂，开展

“阳光文化下礼堂”微宣讲，打通普

法宣传“最后一公里”。今年以来共

计开展普法讲师团送法下乡 14场，

开展“周三下乡服务团”送法入村

24次。

通讯员 甄炎萍

截至 9月，我县第二轮农村

法律顾问合同已全部到期，第三

轮农村法律顾问合同的签订工作

正在全县范围内积极开展，并将

于 10月底前全部结束，届时全县

399个行政村、14个社区都将重新

签订农村法律顾问服务合同。

本轮农村法律顾问合同的签

订，主要是在上一批法律顾问签

订的基础上综合乡镇街道的意

见，分别由 7家律师事务所和 4家

基层法律服务所进行结对服务。

为方便村民能及时得到法律顾问

的帮助，县司法局将各村（社区）

法律顾问结对单位的联系地址和

联系方式编印成法律顾问便民服

务联系卡 9000余份，免费下发至

全县各行政村（社区）。

据悉，农村法律顾问制度自

2009年在我县推行以来，受到了

各村（社区）干部和村民群众的欢

迎。县司法局主要通过建立健全

定期服务、工作日志、重大事项报

告、工作交流、年终工作报告、回

访检查等“六项”制度，组织农村

法律顾问为“结对村”提供法律服

务，帮助村组织开展村务法律体

检、完善村规民约、调解矛盾纠

纷、解答法律咨询等相关涉法事

务。上一轮农村法律顾问合同期

内，累计接受群众法律咨询 4100

余人次，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活动

131场次，开展村务法律体检

428个，调解矛盾纠纷 300余起。

下一步，县司法局将积极引导农

村法律顾问在促进农村经济社

会和谐发展中发挥更为重要的

作用。

【案情简介】李女士 1957年 3

月 26日出生，1997年 2月 8日入

职某公司工作，未签订劳动合同。

工资一直通过银行打款，期间公司

一直未给李女士缴纳社会保险。

2008年后，李女士与公司每年签订

一年期劳务合同，2015年 8月 31

日，公司一纸通知书就与李女士

解除合同。现李女士要求该公司

支付经济补偿金并补缴社会保险

金，公司认为李女士已到法定退

休年龄，双方之间的关系已不再

是劳动关系，单位不应再支付其

解除劳务合同的经济补偿金。

【律师点评】浙江新时代律师
事务所律师张芳芳：该案并非个

案，现实社会中大量存在着职工

虽然达到了退休年龄，却一直没

有享受退休待遇，并仍然在原单

位继续工作，对于这些超龄劳动

者，工作关系如何认定，是劳动关

系还是劳务关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

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解释 <三 >》第 7条规定：“用人

单位与其招用的已经依法享受养

老保险待遇或领取退休金的人员

发生用工争议，向人民法院提起

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按劳务关

系处理。”最高院的司法解释中规

定了具备劳务关系的条件。一是

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二是必须同

时领取养老保险待遇或退休金。

二者缺一不可，否则不能认定为

劳务关系，而应认定为劳动关系。

同时 2010年 3月，最高人民法院

行政审判庭对山东省高院关于超

过法定退休年龄的进城务工农民

因工伤亡的，应否适用《工伤保险

条例》请示的答复〔（2010）行他字

第 10号〕，用人单位聘用的超过法

定退休年龄的务工农民，在工作

期间内、因工作原因伤亡的，应当

适用《工伤保险条例》的有关规定

进行工伤认定。从上述答复可以

看出，最高院的倾向意见是对已

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未开始依法

享受养老保险待遇的人员，与用

人单位的用工关系是劳动关系。

本案中，李女士在达到法定退休

年龄后继续在该公司工作，由于

在此期间李女士并未享受退休待

遇，因此李女士与公司之间仍属

于劳动关系。故该公司应支付相

应的经济补偿并补缴相应的社会

保险金。

唱响“法治新昌”好声音

县司法局构建普法新格局

司法在线

通讯员 王嘉嘉

为促进新进人员尽快了解检

察机关工作情况，熟悉工作环境，

找准定位，融入检察工作角色，增

强从事检察工作的责任感、使命

感，日前，县人民检察院对新进人

员进行岗前教育谈话。检察院有

关领导参加了教育谈话。

会上，新进的 3名青年干警

重点汇报了入院以来学习、工作

和生活情况，并结合自身感悟，积

极畅谈了对检察工作的认识。检

察院有关负责人对新进干警进行

了职业纪律教育，要求青年干警

严格遵守检察纪律的各项规章制

度，不断强化自我约束意识，积极

构筑廉洁从检的思想道德防线。

同时，希望新进干警转变角色，尽

快适应检察环境；团结友善，处理

好理论与检察实践关系；端正态

度，积极做好检察工作。

日前，县司法局大调解服务中心组织医疗纠纷、劳动争议、婚姻家庭等 6个专业性行业调委会到澄潭镇开展送

法下乡活动。活动中，共计发放人民调解宣传资料 500余份，接受法律咨询 13人次。 （通讯员 石伟东 王颖 摄）

各纳税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及实施细则、《浙

江省地方税务局关于发布〈浙江省个人出租房产税收征收管理
办法〉的公告》(公告 2014年第 22号)等税收相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单位和个人的房屋用于生产经营的，或出租给其他单位
和个人用于生产经营的,均应自行申报缴纳房产税、城镇土地使
用税等税费。

请各纳税人于 2015年 10月 31日前到新昌县地方税务局
第一税务分局（鼓山中路 122号 电话：86033592）、第二税务分
局（人民东路佳艺广场三楼 电话：86162812）办税服务厅申报
缴纳 2015年度的房产税等税费。逾期不缴的，将按《中华人民
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及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依法处理。

特此通告
新昌县地方税务局
2015年 10月 0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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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售
竹里人家超豪华独栋别墅直降 200

万，抢购热线：13857523022

出 售
七星一村排房出售，一至二楼 268平方

米，可 开 店 营 业 （国 有 出 让）。 电 话 ：
18957568366

出 售
澄潭凤山大街 23号商住楼出售（澄潭邮政银行

对面）价格面议。电话：13588562853

新厂房转让
嵊州三江开发区 10亩，建筑面积

12000平方。电话：13735385483

出 租
市中心全新装修，设备齐全 760平方饭店

低价出租。进店即可营业。电话：13967598338

出 租
客运中心旁，标准厂房出租。
电话：18157522015

转 让
上礼泉建材市场灯具店面 5间转让，即可营业。
电话：15857543336

关于新昌县日杂烟花有限
公司变更总经理的公告

吕慧玲同志为新昌县日杂烟花有限公

司法定代表人兼总经理，已全面负责公司

所有事务。

俞少林同志自 2015年 9月 18日起已

从新昌县日杂烟花有限公司离职，故不再

担任新昌县日杂烟花有限公司总经理职

务，自此其个人产生的一切业务活动均与

本公司无关。

特此公告

新昌县日杂烟花有限公司
2015年10月19日


